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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25、200025          证券简称：特力 A、特力 B         公告编号：2022-027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黄金流转平台项目进行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了进一步完善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

司”）在黄金珠宝产业领域的布局，公司决定与控股子公司深圳珠宝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周大福珠宝文化产业园（武汉）有限公司、周大生珠宝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众恒隆实业有限公司合作，共同投

资设立黄金流转平台公司。项目投资总额 2 亿元人民币，其中，本公司出资 7200 万元，

占比 36%；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珠宝产业服务有限公司出资 1000 万元，占比 5%。 

（二）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召开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黄金流转平台项目

进行投资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投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四）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本次投资新设公司需报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手续，以最终核定为

准。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深圳珠宝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街道翠锦社区水贝二路 38 号西北侧特力水贝珠宝

大厦 2F-022 

2.法定代表人：祁鹏 

3.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4.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国际、国内货运代理；仓储服务（不含易燃易爆

化学危险品）；搬运装卸服务；报关代理；信息咨询（不含人才中介服务、证券、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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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金融业务及其它限制项目）；供应链管理咨询；招投标相关信息咨询；销售珠宝

首饰及其原料、半成品；钻石、珠宝玉石、黄金饰品、珍珠饰品、白银制品、铂金制品、

钻石饰品、琥珀饰品、珊瑚饰品、彩色宝石、彩宝饰品、翡翠玉器、人造首饰、工艺美

术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批发及零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珠宝设计咨询；

珠宝展销会策划；珠宝寄售；展览展示策划；会务服务；市场营销策划；自有物业租赁

经营；装饰石材的零售；矿产品(不含煤矿，钨、锡、锑矿及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的

批发；软件技术开发；钟表、眼镜、箱包、文具的零售；教学设备的技术开发；仪器仪

表的销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企业经

营涉及行政许可的，须取得行政许可文件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珠宝玉石检

测鉴定、珠宝玉石产品评估。 

5.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5% 

深圳市罗湖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5% 

6.深圳珠宝产业服务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老围社区深南东路 5016 号蔡屋围京基一百大

厦 A 座 6801-01 

2.法定代表人：刘苏华 

3.注册资本：1385210.5 万人民币 

4.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从事担保业务；投资开发，信息咨询；贷款担保；

自有物业租赁。 

5.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4.19902% 

深圳市平稳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25.55896% 

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16.94293% 

深圳市财政金融服务中心 11.12034% 

深圳市盈达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07984% 

深圳市罗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3.08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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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能达投资有限公司 1.76996% 

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署 0.24706% 

6.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周大福珠宝文化产业园（武汉）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武汉市黄陂区临空产业园临空北路 

2.法定代表人：李杰生 

3.注册资本：14000 万美元 

4.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珠宝首饰制造；珠宝首饰批发；珠宝首饰零售；珠宝首

饰回收修理服务；钟表销售；箱包销售；钟表与计时仪器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

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

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电子产品销售；家居用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日用家电

零售；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批发；文具用品批发；文

具用品零售；鞋帽批发；鞋帽零售；日用品销售；金银制品销售；住房租赁；非居住房

地产租赁；采购代理服务；停车场服务；企业形象策划；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

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居民日常生活服务；

贵金属冶炼；货物进出口；日用口罩（非医用）生产；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机械

设备租赁；仓储设备租赁服务；运输设备租赁服务；体育用品设备出租；充电控制设备

租赁；办公设备租赁服务；文化用品设备出租；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日用品出租；

物业管理；物业服务评估；（以上范围不含特别管理措施）（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5.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周大福珠寶金行有限公司 100% 

6.周大福珠宝文化产业园（武汉）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四）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街道布心路 3033 号水贝壹号 A座 19-23 层 

2.法定代表人：周宗文 

3.注册资本：109607.9837 万人民币 

4.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贵金属首饰、镶嵌首饰、珠宝玉石首饰及工艺美

术品的生产、加工、设计、批发、零售、进出口；首饰维修、旧金饰品的回收业务；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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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进出口；企业品牌策划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珠宝技术服务；以特许经营方式从事商

业活动；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

牙及其制品除外）；装帧流通人民币；经营流通人民币；金银制品销售。 

5.股权结构（摘自周大生《2021 年年度报告》前 10 名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深圳市周氏投资有限公司 55.56% 

深圳市金大元投资有限公司 7.1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62%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1.46%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基金四二零组合 0.98%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社保基金 1106 组合 0.97%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兴远优选 12 个月

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72%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前海开源金银珠宝主题

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53% 

周华珍 0.44% 

向钢 0.44% 

6.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内大街 306号 

2.法定代表人：赵志良 

3.注册资本：77777.78 万人民币 

4.经营范围：销售包装食品、酒；零售卷烟、雪茄烟；销售百货、针纺织品、五

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劳保用品、金银饰品、工

艺美术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饰品加工；回收黄金、黄金饰品（市

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5.股权结构（摘自菜百股份《2021 年年度报告》前 10名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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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正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24.57% 

浙江明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6.20% 

北京恒安天润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13.28% 

北京云南经济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8.69% 

赵志良 3.21% 

民航空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83% 

北京金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43% 

北京锦鸿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43% 

王春利 2.06% 

京沙金业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1.21% 

6.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六）深圳市众恒隆实业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民治社区 1970 科技园 1 栋 401 

2.法定代表人：刘敬旭 

3.注册资本：12000 万人民币 

4.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铂金饰品、黄金饰品、银饰品、钯金饰品、珠宝、

首饰的销售，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以上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黄

金、铂金、钯金、银的生产及贵重金属的回收提纯精炼（不含国家限制项目，凭深人银

办发[2004]13 号文件经营）。商务信息咨询。许可经营项目是：酒类经营。 

5.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刘敬旭 20% 

骆世武 20% 

甘武雄 20% 

甘武深 20% 

邹仕辉 20% 

6.深圳市众恒隆实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拟新设合资公司名称 

国润黄金（深圳）有限公司（以登记机关核准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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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册地 

深圳市罗湖区（以登记机关核准的为准）。 

（三）注册资本及股东情况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亿元，各股东认缴出资比例及出资方式如下： 

（四）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五）出资方式：货币出资。 

（六）经营范围：珠宝首饰制造；珠宝首饰批发；珠宝首饰零售；金银制品销售；

黄金回收业务；珠宝首饰回收修理服务；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

外）；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

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会议及展览

服务等（最终以登记机关核准的为准）。 

四、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本项目的出资情况 

本项目总投资金额为 2 亿元人民币，各股东名称及出资情况详见第三条中的“注

册资本及股东情况”。 

首期出资 1 亿元人民币，在合资公司注册完成后（以领取营业执照为准）三十日

内由各股东按比例实缴出资；剩余资本金根据经营需要，由合资公司向各股东发送缴款

通知书，各股东按照缴款通知书规定实缴到位。 

（二）公司治理与决策机制 

1.合资公司的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行使

职权，是合资公司最高权力机构。 

2.合资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成员 7 名，由股东委派。董事会负责公司治理，按

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行使职权，对股东会负责。 

3.合资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成员 3 名。 

股东 认缴出资（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2,000,000 自有资金 36%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0 自有资金 10% 

深圳珠宝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10,000,000 自有资金 5% 

周大福珠宝文化产业园（武汉）有限公司 30,000,000 自有资金 15%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0 自有资金 15% 

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 自有资金 5% 

深圳市众恒隆实业有限公司 28,000,000 自有资金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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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合资公司设立经营管理机构，设总经理 1 名，根据经营发展的需要设副总经理

若干及财务总监 1 名。 

（三）违约责任 

1.任意一方未能按照协议约定向合资公司实缴出资的，除应向合资公司补足其应

缴付的出资外，同时应按照到期应缴未缴金额按日计收 0.1%违约金。 

2.如合资公司成立过程中出现部分股东无法按期实缴其所认缴的出资且逾期满 60

日的情况，经合营公司其他股东一致同意，可根据各股东已实缴出资的比例重新确定各

自的股权比例。 

（四）协议生效、变更及解除 

1.协议自各股东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2.发生下列情况可变更或解除协议：由于不可抗力的外因，致使协议无法履行；

如该不可抗力仅导致协议当事人中的一方或多方不能履行协议，则各方可协商解除协议

或暂时延迟协议的履行，且遭遇不可抗力一方无须为此承担责任；因情况发生变化，致

使协议约定的业务不能开展且经当事人各方协商同意。 

五、本次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影响 

本次投资充分发挥合作各方优势，致力于构建完善黄金流转服务体系，赋能黄金

珠宝产业转型升级，并完善本公司在黄金珠宝产业领域的战略布局，进一步提升公司的

综合实力和影响力。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自有资金，对公司本期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合资公司设立后，面

临的主要风险包括市场风险、内部管理风险等，公司将坚持稳健的经营策略，采取有效

的风险管控措施，防范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6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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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召开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黄金流转平台项目进行投资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投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四）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本次投资新设公司需报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手续，以最终核定为准。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深圳珠宝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街道翠锦社区水贝二路38号西北侧特力水贝珠宝大厦2F-022
	2.法定代表人：祁鹏
	3.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4.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国际、国内货运代理；仓储服务（不含易燃易爆化学危险品）；搬运装卸服务；报关代理；信息咨询（不含人才中介服务、证券、期货、保险、金融业务及其它限制项目）；供应链管理咨询；招投标相关信息咨询；销售珠宝首饰及其原料、半成品；钻石、珠宝玉石、黄金饰品、珍珠饰品、白银制品、铂金制品、钻石饰品、琥珀饰品、珊瑚饰品、彩色宝石、彩宝饰品、翡翠玉器、人造首饰、工艺美术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批发及零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珠宝设计咨询；珠宝展销会策划；珠宝寄售；展览展示策划；会务...
	5.股权结构
	6.深圳珠宝产业服务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老围社区深南东路5016号蔡屋围京基一百大厦A座6801-01
	2.法定代表人：刘苏华
	3.注册资本：1385210.5万人民币
	4.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从事担保业务；投资开发，信息咨询；贷款担保；自有物业租赁。
	5.股权结构
	6.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周大福珠宝文化产业园（武汉）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武汉市黄陂区临空产业园临空北路
	2.法定代表人：李杰生
	3.注册资本：14000万美元
	4.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珠宝首饰制造；珠宝首饰批发；珠宝首饰零售；珠宝首饰回收修理服务；钟表销售；箱包销售；钟表与计时仪器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电子产品销售；家居用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日用家电零售；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批发；文具用品批发；文具用品零售；鞋帽批发；鞋帽零售；日用品销售；金银制品销售；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采购代理服务；停车场服务；企业形象策划；...
	5.股权结构
	6.周大福珠宝文化产业园（武汉）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街道布心路3033号水贝壹号A座19-23层
	2.法定代表人：周宗文
	3.注册资本：109607.9837万人民币
	4.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贵金属首饰、镶嵌首饰、珠宝玉石首饰及工艺美术品的生产、加工、设计、批发、零售、进出口；首饰维修、旧金饰品的回收业务；技术进出口；企业品牌策划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珠宝技术服务；以特许经营方式从事商业活动；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装帧流通人民币；经营流通人民币；金银制品销售。
	5.股权结构（摘自周大生《2021年年度报告》前10名股东情况）
	6.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内大街306号
	2.法定代表人：赵志良
	3.注册资本：77777.78万人民币
	4.经营范围：销售包装食品、酒；零售卷烟、雪茄烟；销售百货、针纺织品、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劳保用品、金银饰品、工艺美术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饰品加工；回收黄金、黄金饰品（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5.股权结构（摘自菜百股份《2021年年度报告》前10名股东情况）
	6.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六）深圳市众恒隆实业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民治社区1970科技园1栋401
	2.法定代表人：刘敬旭
	3.注册资本：12000万人民币
	4.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铂金饰品、黄金饰品、银饰品、钯金饰品、珠宝、首饰的销售，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以上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黄金、铂金、钯金、银的生产及贵重金属的回收提纯精炼（不含国家限制项目，凭深人银办发[2004]13号文件经营）。商务信息咨询。许可经营项目是：酒类经营。
	5.股权结构
	6.深圳市众恒隆实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拟新设合资公司名称
	国润黄金（深圳）有限公司（以登记机关核准的为准）。
	（二）注册地
	深圳市罗湖区（以登记机关核准的为准）。
	（三）注册资本及股东情况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亿元，各股东认缴出资比例及出资方式如下：
	（四）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五）出资方式：货币出资。
	（六）经营范围：珠宝首饰制造；珠宝首饰批发；珠宝首饰零售；金银制品销售；黄金回收业务；珠宝首饰回收修理服务；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会议及展览服务等（最终以登记机关核准的为准）。
	四、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本项目的出资情况
	本项目总投资金额为2亿元人民币，各股东名称及出资情况详见第三条中的“注册资本及股东情况”。
	首期出资1亿元人民币，在合资公司注册完成后（以领取营业执照为准）三十日内由各股东按比例实缴出资；剩余资本金根据经营需要，由合资公司向各股东发送缴款通知书，各股东按照缴款通知书规定实缴到位。
	（二）公司治理与决策机制
	1.合资公司的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行使职权，是合资公司最高权力机构。
	2.合资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成员7名，由股东委派。董事会负责公司治理，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行使职权，对股东会负责。
	3.合资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成员3名。
	4.合资公司设立经营管理机构，设总经理1名，根据经营发展的需要设副总经理若干及财务总监1名。
	（三）违约责任
	1.任意一方未能按照协议约定向合资公司实缴出资的，除应向合资公司补足其应缴付的出资外，同时应按照到期应缴未缴金额按日计收0.1%违约金。
	2.如合资公司成立过程中出现部分股东无法按期实缴其所认缴的出资且逾期满60日的情况，经合营公司其他股东一致同意，可根据各股东已实缴出资的比例重新确定各自的股权比例。
	（四）协议生效、变更及解除
	1.协议自各股东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2.发生下列情况可变更或解除协议：由于不可抗力的外因，致使协议无法履行；如该不可抗力仅导致协议当事人中的一方或多方不能履行协议，则各方可协商解除协议或暂时延迟协议的履行，且遭遇不可抗力一方无须为此承担责任；因情况发生变化，致使协议约定的业务不能开展且经当事人各方协商同意。
	五、本次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影响
	本次投资充分发挥合作各方优势，致力于构建完善黄金流转服务体系，赋能黄金珠宝产业转型升级，并完善本公司在黄金珠宝产业领域的战略布局，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自有资金，对公司本期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合资公司设立后，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市场风险、内部管理风险等，公司将坚持稳健的经营策略，采取有效的风险管控措施，防范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